关于在辅导员中评选2010—2012年度

校优秀教师的通知

各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：

按照党发[2012]号文件《关于评选2010—2012年度“师德标兵”、“优秀教师”、“先进工作（生产）者”、“先进集体”的通知》精神，结合我校辅导员工作实际，学校决定在专职辅导员中评选推荐校优秀教师，现将评选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：

各学院在辅导员工作岗位上连续工作两年以上的专职辅导员。

二、评选条件：

1、全面贯彻教育方针，积极实施素质教育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和荣辱观，做学生的良师益友。
2、热爱学生工作，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学生工作之中，热爱学生，能出色地完成所负责学生的思想教育、学生管理、组织发展、共青团工作等，能圆满地完成学校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。

3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，潜心钻研，勇于探索，锐意改革，开拓创新，在学生工作的科学化研究中成绩显著。

4、具有和谐的人际关系，人品高尚。关心集体、尊重同事，团结协作，共同发展，廉洁自律，不以权谋私。

三、评选办法：

各学院于5月4日下班前将推荐优秀教师候选人名单报到学生工作部，并准备事迹材料，5月8日参加学校组织的联评，确定9名候选人，公示后上报学校。

四、评选小组：

组长：满春涛

成  员：

徐向晨  单郦娜  张立双  原海滨  谭世信  张泰复

冯万里  孙明哲  张  军  初春艳  邓彩霞  李国辉

马  丽  徐春霖  周晓丽  杨  芳  马  兰  刘祥荣

刘坤燕  戴湘竹  

    党委学生工作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5月2日

